
首 页    政府信息公开    新闻中心    网上办事    公众查询    互

您的当前位置：：首页->新闻中心->最新发布法规

关于北京市社会保障卡使用管理具体经办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京社保发〔2009〕61号

2009年10月29日 

 

各区（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为规范北京市社会保障卡使用和管理，根据《关于印发北京市社会保障卡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京人社保发

〔2009〕152号）规定，现就社会保障卡（简称：社保卡）使用管理具体经办业务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当参保人员领到社保卡后，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参保单位除按原规定流程办理相关手续外，还须持参保人员

社保卡，由区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或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对社保卡进行卡内相关信息变更。 

    （一）医疗保险在职转退休； 

    （二）转换医疗保险险种； 

    （三）残疾军人新参保； 

    （四）特殊病种审批。 

    在社保卡发放前，参保人员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参保单位应持社保卡到区县社保中心或医保中心进行社保卡卡内

息变更，然后再将社保卡发放给参保人员。 

    二、由于本市社保卡将分期分批通过参保单位发放给参保人员，在社保卡完全替代医保手册之前，社保卡与医保手

并行使用。因此，对已领取社保卡的参保人员，如社保卡或医保手册丢失的，需到区县社保中心办理以下手续： 

    （一）参保人员不慎将医保手册丢失，需通过参保单位到参保地的区县社保中心办理补领医保手册手续，在补办医

手册同时，参保单位需提供参保人员的社保卡，区县社保中心为其同步更新社保卡的卡内信息。 

    （二）参保人员的社保卡丢失且办理了正式挂失与补卡手续，参保人员在办理补卡手续后，应告知参保单位，由参

单位持参保人员的医保手册和一张照片，到区县社保中心为参保人员重新打印医保手册中的就诊信息表。 

    三、参保人员在领取社保卡后，在公安部门又变更了姓名、民族、公民身份号码等个人基本信息后，参保人员应先

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的复印件提供给单位，由其持《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信息变更登记表》和相关证件复印件到参保地

县社保中心办理个人基本信息变更手续，然后参保人员本人持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的复印件，到社保卡服务网点办理换

手续。 

    四、参保人员发生户口迁往外省市或死亡等情况时，其社保卡可由持卡人或其亲属自行留存。 

    五、社保卡的使用与管理，将直接影响参保人员能否正常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关乎社会稳定问题。因此，各区县社保

中心要予以高度重视，遇有问题应及时上报市社保中心研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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